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

《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

第

13

号）、中国

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

约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8

日起，以中基协

AMAC

行业指数为

计算依据，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银江股份（股票代码：

300020

）、埃斯顿（股票代码：

002747

）采

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

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04� � �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2015-052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再融资事项，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

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47)

。并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

21

日披露了《重

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50

、

2015-051)

。

截止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准备材料，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

绿盟科技估值调整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旗下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绿

盟科技（股票代码：

300369

）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第

[2008]38

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

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28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

估值。

自绿盟科技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按市场价格进

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以下股票因重大事项等原因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

布中基协（

ＡＭ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定停牌股票的公

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停牌股票复牌且

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停牌股票见下表：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停牌原因

１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股份 重大事项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

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2015-029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

28

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

集团

"

）通知，浦发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浦发集团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584,150

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843%

。本次增持前，浦发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44,813,151

股

(

含限售

股

32,000,000

股

)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954%

，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浦东投资

"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29,275,2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42%

，浦发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浦东投资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74,088,351

股

(

含限售股

32,000,000

股

)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195%

；本次增持后，浦发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45,397,301

股

(

含限售股

32,000,000

股

)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796%

，其一致行动人浦东投资持有公司的

股份数量及比例不变， 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浦东投资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74,

672,501

股

(

含限售股

32,000,000

股

)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038 %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并维护股东利益，浦发集团拟自本次增持之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期间适时择机继续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

次已增持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四、浦发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浦发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718� � �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2015－026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

28

日，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上海

豪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豪园

"

）通知，上海豪园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支行（以下简称

"

中行杨凌支行

"

）签订了《质押合同》（编号：

2015

年

陕中银杨质字第

001

号），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2,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行杨凌支行，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杨凌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杨凌金海

"

）与中行杨凌支行签订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

2015

年陕中银杨固借字第

001

号）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已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

押登记（编号

ZYD151205

）。

本次固定资产借款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上海海利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5

）。

现将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出质人基本情况

本次质押的出质人为上海豪园，住所为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5885

号

4160

室，法定代表

人张海明。上海豪园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142,518,950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50.8996%

，为公司

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质押后， 上海豪园累计质押股份

2,0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7.1429%

。

二、质权人基本情况

本次质押的质权人为中行杨凌支行，住所为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渭惠路

2

号，负责人白胜

利。

三、股份质押的目的

杨凌金海口蹄疫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期， 上海豪园以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进行质押为杨凌金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可以加快贷款审批进度、简化贷款审批程序，保

证杨凌金海尽快获得项目建设急需的资金。

四、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本次股份质押为上海豪园对杨凌金海与中行杨凌支行签订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

号：

2015

年陕中银杨固借字第

001

号）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上述银行借款为期限

36

个月

的固定资产借款，杨凌金海将使用正常生产经营获得的营业收入偿还银行借款。

五、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

、可能引发的风险

如杨凌金海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中行杨凌支行进行清偿， 中行

杨凌支行有权依法及《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

2

、应对措施

上海豪园将督促公司及杨凌金海加快口蹄疫疫苗项目建设， 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并

实现销售。 杨凌金海按照约定偿还全部银行借款后， 上海豪园将及时办理股份解除质押事

宜。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09� � �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15-066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本公司子公司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济商

初字第

166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对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起诉山东德孚威律师事

务所、于毅合同纠纷案件决定立案审理并将于

2015

年

9

月

4

日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

被告一：山东德孚威律师事务所

被告二：于毅

2004

年

4

月，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华塑公司

"

）将其持有的

527

万股华塑公司股票

【该股票由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广东证券公司

"

）包销，理财账户为广东证券】转让给

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下称

"

南羽厂

"

），并向广东证券公司送达了转让通知书。

2004

年

8

月

3

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04

）南中法民破字第

2-12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

"

广证账户内的

527

万股华塑股票属于南羽厂所有，限广东证券公司在本裁定生

效后立即向南羽厂办理有关交付手续。

"

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以生效法律文书的形式

确认了该

527

万股股票属于南羽厂所有。

后广东证券公司破产，上述股票解开席位处置后，于

2012

年

2

月全部出售收入

6,172.84

万

元。原告指令广东证券破产管理人将所得款项汇入山东德孚律师事务所（现更名为山东德孚

威律师事务所）交通银行账户和建设银行账户，由被告代为收款。

2012

年

3

月

6

日该款全部划至山东德孚律师事务所账户，被告按诉讼标的

25%

计提律师费

1543.21

万元，但没有开具收费凭证。

2012

年原告指令被告将代为收取款项中部分支付至指定的公司账户。但剩余款项被告

理应返还原告，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返还代为收取款项至今。

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判决被告一返还原告所有的

527

万股股票处置款剩余款项及资金占用利息（自

2012

年

3

月

6

日至起诉之日，按人民银行

3-5

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共计

35363197.53

元；

2

、判决被告二与被告一承担连带责任；

3

、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结果可能对公司

2015

年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济商初字第

166

号案件受理通知书；

2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济商初字第

166

号案件开庭传票。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长盛同瑞中证2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第十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关于不

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

当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之

同瑞

B

份额

(

代码

:150065)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跌至

0.250

元以下

(

含

0.250

元

)

时

,

本基金将进行

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

,

截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

,

本基金之同瑞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

0.250

元

,

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同瑞

B

份额

近期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波动情况

,

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

,

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

一、同瑞

A

份额、同瑞

B

份额在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

其折

溢价率可能发生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之同瑞

A

份额

(

代码

:150064)

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同瑞

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

特征的同瑞

A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同瑞

A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长盛

同瑞份额的情况

,

因此

,

同瑞

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三、本基金之同瑞

B

份额

(

代码

:150065)

表现为预期风险高、预期收益高的特征

,

不定期份

额折算后同瑞

B

份额将恢复到初始

1.667

倍杠杆水平。

四、根据合同规定

,

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

因此折算基准日同瑞

B

份额的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的阀值

0.250

元有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

,

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

(

最小单位为

1

份

),

场内

的同瑞基金份额、同瑞

A

份额、同瑞

B

份额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

(

最小单位为

1

份

),

余额计

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同瑞基金份额、同瑞

A

份额、同瑞

B

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

因为不足

1

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

,

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

本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同瑞

A

份额与同瑞

B

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长盛同瑞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

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长盛同

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sfunds.com.

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或

010-62350088)

咨询。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有风险

,

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关于长盛同瑞中证2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同瑞B份额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同瑞

B

份额

(

场内简称

:

同瑞

B,

基金代码

:150065)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

波动

,2015

年

7

月

27

日

,

同瑞

B

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516

元

,

相对于当日

0.323

元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

,

溢价幅度达到

59.75%

。截止

2015

年

7

月

28

日

,

同瑞

B

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464

元

,

明显高于同瑞

B

份额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

,

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

,

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

1.

同瑞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同瑞

B

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

同瑞

B

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

基金

代码

:160808)

净值和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同瑞

A

份额

(

基金代码

:

150064)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

,

即同瑞

B

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

,

其承担的风险也较

高。同瑞

B

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

同瑞

B

份额的交易价格

,

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

,

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

,

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

截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收盘

,

同瑞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

期份额折算阀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

同瑞

B

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

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

在做出

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

,

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关于开展网上直销金算盘转换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的支持

,

本公

司决定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

开展网上直销金算盘转换费率优惠的活动。

具体如下

:

一、活动时间

2015

年

7

月

2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二、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渠道购买长盛旗下基金

,

资金来源选择“金算盘”

,

且已在两个工作日前将资金存入“金算盘”

(

存入金算盘期间资金享受货币基金收益

),

即可享

受基金购买手续费

0

费率优惠。

使用金算盘账户进行基金购买

,

可以支持金算盘转换

0

费率的基金如下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５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１

长盛生态环境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９８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１２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２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３４

长盛养老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８４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３５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３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７

长盛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８

长盛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１５

长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Ｃ

类代码：

００００５２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０８０００９

Ｃ

类代码：

０８００１０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０６３

长盛城镇化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３５４

长盛转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９７

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３９

三、活动细则

1

、费率优惠适用于活动期间。

2

、投资人需至少提前

2

个工作日将资金存入“金算盘”现金管理工具

(

存入金算盘期间资

金享受货币基金收益

)

。

3

、投资人基金购买资金来源选择“金算盘”。

4

、金算盘购买基金

0

费率优惠

,

实际是货币基金转换其他基金为

0

费率。

5

、

0

费率购买基金操作步骤

:

登录长盛基金网上直销平台———点击金算盘现金管理———点击买基金———选择基金

,

点

击申购———选择支付渠道为金算盘———基金

0

费率购买成功。

6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长盛基金所有。

7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有关详情

:

本公司网站

:http://www.csfunds.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2666;010-62350088

客服信箱

:services@csfunds.com.cn

四、风险提示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基金转换业务时

,

应认真阅读《长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定期转

换业务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

,

了解基金投资和网上直销的固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在

进行投资前

,

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适应。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5-172

华夏幸福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1620

号

)(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

落实

,

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

现根据相关要

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

com.cn)

网站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公

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5-170

华夏幸福关于最近五年

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1620

号

)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

,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

规范经营管理

,

促进企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经自查

,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5-171

华夏幸福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采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

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

)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阶段。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2013]110

号

),

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

,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假设

:

1

、

2014

年度

,

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3,753.75

万元

,2015

年净利润

在此预测基础上按照

0%

、

10%

、

20%

的业绩增幅分别测算。

2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5

年

10

月实施完毕。

3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总股本

1,322,879,715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10

股红股

(

含税

),

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8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058,303,

772.00

元。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票股利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完成除权除息

,

公司总股本增至

2,645,

759,430

股。

4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按照公告的底价

20.48

元

/

股。

5

、假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00,000.00

万元

,

暂不考虑发行费用。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

,

本次发行后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

下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股本（股）

２

，

６４５

，

７５９

，

４３０ ２

，

９８７

，

５５６

，

３０５

本期现金分红（元）

１

，

０５８

，

３０３

，

７７２．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４

年持平，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５３

，

７５３．７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３４ １．３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１．３４ １．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１

，

２２７

，

２７９．８９ １

，

９２７

，

２７９．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元）

４．６４ ６．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２．３２ ２９．２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８．８２ １８．３６

假设情形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１０％

，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８９

，

１２９．１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４７ １．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１．４７ １．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１

，

２６２

，

６５５．２７ １

，

９６２

，

６５５．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元）

４．７７ ６．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４．９９ ３１．６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８２ １９．８３

假设情形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２０％

，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２４

，

５０４．５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６０ １．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１．６０ １．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１

，

２９８

，

０３０．６４ １

，

９９８

，

０３０．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元）

４．９１ ６．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７．５７ ３４．０５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２．７０ ２１．２５

注

:

关于测算的说明如下

:

①

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

如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

)

等的影响

;

②

本次非公开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

最终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发行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

③

公司对

2015

年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最终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

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金额为准

;

④

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

,

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和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

影响

;

⑤

公司在预测

2015

年末总股本时

,

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2,645,759,430

股为基础

,

仅

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

,

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

⑥

在计算

2015

年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

,

假设在

2015

年

10

月已

完成发行以计算本次发行对摊薄的全面影响

;

⑦

上述测算未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预计短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出

现一定程度摊薄。

另外

,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高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

使得本次发行后

,

预

计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将得到提高。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

总股本亦相应增加

,

虽

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

预计未来几年净利润仍将保持增长

;

但由于房地产项目建设

周期较长

,

项目效益释放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

因此

,

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可

能会出现下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

,

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结构的稳定性和抗

风险能力

,

后续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将有助于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提

升。

二、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情况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

,

公司的股本及净资产均将大幅增长

,

但由

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长

,

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

相关利润在短期内难

以全部释放

,

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存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

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 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

力的具体措施

(

一

)

加快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

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

将投入固安孔雀城剑桥郡

7

期项

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雀城英国宫

2.7

期项目、大厂潮白河邵

府新民居项目、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颐景园项目、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宸园项目、大厂潮白河

孔雀城雅琴园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的投

资进度

,

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建设

,

尽快实现项目收益。

(

二

)

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

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

公司制定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保障公司规范、

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

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及有效使用

,

主要措施

如下

:

1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使用和有效监管

,

公司董事会应在依法具有资质的商业银行开立

专用银行账户

,

用于募集资金的存放和收付。

2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以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三方

监管协议

;

3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

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

4

、 公司财务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

,

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

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

5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保荐机构按照持续督导工作职责至少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

三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以努力提高未来回报

,

防范本次发行即期回

报摊薄的风险

:

1

、实现有质量的持续增长

,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坚定推进产业新城和城市地产两大主营业务

,

不断完善和丰富产业新城核心产品和

地产开发产品线。公司将围绕国家三大战略重点区域进行拓展布局

,

巩固京津冀

,

积极布局长

江经济带

,

谋划卡位“一带一路”和自贸区。

公司的产业新城业务模式与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高度

契合

,

发展潜力巨大

,

公司将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完善。在现有园区业务的基础上

,

公司积极巩

固和拓展环首都、环上海、环沈阳、成都、武汉等区域战略布局。公司依据固安模式的经验

,

进

一步发挥政企合作的优势

,

与当地政府通力合作

,

本着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进行园区有

序开发。在当前产业新城模式的基础上

,

公司打造产业新城升级版

,

推动区域产业发展

,

打造产

业集群

,

推动地方产业升级。

城市地产业务将实现从“资源导向竞争”向“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公司作为城

市地产运营专家

,

以城市住宅地产为主

,

建设有特色的标志性城市社区

,

同步开发与城市发展

相匹配的商业地产。公司未来将继续构建完整的产品体系

,

增加产品宽度及厚度

,

针对不同客

户的需求

,

打造多种产品模式。

2

、加强内部控制

,

提升运营效率

在推进公司现有业务发展的同时

,

公司将更加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有效执行

,

进一

步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合法合规性、提高运营效率与效果。

3

、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始终致力于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

并通过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

进一步保证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已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文件要求

,

于

2014

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修订《公司章程》

,

并且制定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股东回报规

划》。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

分红

年度

净利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现金分红金额占净利润（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比率

２０１４

年

３５３

，

７５３．７５ １０５

，

８３０．３８ ２９．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２７１

，

４８９．４８ ３３

，

０７１．９９ １２．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７８

，

３６２．４３ ２０

，

２８４．１６ １１．３７％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５９．４３％

注

:2013

年现金分红金额为年度分红和中期分红合计数。

公司将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进一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快速发展

,

为公司全体股东带来持续回报

,

以填补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

综上

,

公司将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主动积极回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

,

为保证此次募集资

金有效使用、 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

施。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调整长期停牌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

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

)

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

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13

号

)

的原则和有关要求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本公司”

)

与托管银行商定

,

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威海广泰”

(

证券代码

:002111)

股票进行估值调整

,

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板300成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

ＥＴＦ

基金场内简称 中小成长

基金代码

１５９９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以通讯

方式召开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公告》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因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

本基金

2015

年

7

月

29

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

,

并于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起恢复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

,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

行公告。

2

、投资者可访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gt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

(400-888-8688)

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板300成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已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

17:00

止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审议《关于中小板

300

成

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安排详见

2015

年

6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国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gtfund.com)

上发布的《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为

2015

年

7

月

29

日

,

根据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

本基金自

2015

年

7

月

29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

,

直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

10:30

复牌。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

司”

)

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

)

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

,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浦发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１ ０００１０３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０００１９３

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０００１９９

国泰策略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０００５１２

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０００９５３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６ ００１２６５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９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５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０２００２６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０２００２７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９ ０２００３３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２０ ０２００３５

国泰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Ａ

类

２１ １６０２１１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２ １６０２１２

国泰估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３ １６０２１３

国泰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５ １６０２１６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６ １６０２１７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１６０２１８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１６０２１９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 ５１９０２０

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 ５１９６０６

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

(

仅限前端收费基金

)

的合法个人及机

构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时间

2015

年

8

月

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法定基金交易日

)

。

四、优惠费率

在活动期间

,

投资人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1.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实行上述折扣率优惠

;

如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计算申购手续费

,

并据此重新计算折扣率

;

如发生基金申购比例配售

,

则该笔申购委托适用最

终确认金额所对应的基础申购费率及原申请金额所确定的实际折扣率。

2.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

按照原费率执行。

3.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

,

按照原费率执行。

4.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五、重要提示

1.

本公司参加此项优惠活动的基金为以上规定的基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它基金及今后

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

,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

2.

本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

)

的申购手续费费率

,

不

包括

(1)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2)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3)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

(4)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等其他业务。

3.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8

公司网站

:http://www.spdb.com.cn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88(

免长途通话费用

)

021-31089000

公司网站

:http://www.gtfund.com

该活动解释权归浦发银行所有

,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浦

发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2015年 7 月 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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